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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236号建议的

答复

马院华代表：

您们提出的关于《石林县城内新增建设规划停车场》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 基本情况
近年来，石林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石林县城建成区面积由2008年底的7.46平方公里发展至2018年底的15.92平方公里。一批重点项目陆续开工建设，在项目建设推进的同时，一大批配套的城市道路也随之建成，对改善我县城乡居民出行条件创造了有力条件。对于新建设的项目，特别是2016年以后，昆明市人民政府颁发了新一版的《昆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后，新审批的项目，住建局均按照相关规范和政策的规定及县规委会的最终审查要求，严格核准停车泊位的数量，对于达不到规定的项目，均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要求修改完成才能办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第三章第二十九条规定：“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应当优先安排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2016年1月29日昆明市人民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讨论通过的自2016年6月10日起施行的《昆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的第四十条规定：“各类建设项目停车泊位数最小值依据表6-1的规定配建。”
表6-1停车配建指标最小值
	建筑类型
	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商品住宅
	车位/100㎡地上建筑面积
	1
	1

	
	廉租房
	车位/100㎡地上建筑面积
	0.4
	4

	公租房、经济适用房
	车位/100㎡地上建筑面积
	0.7
	2

	行政办公及文化设施
	车位/100㎡地上建筑面积
	1
	1

	商务办公及商业设施（含宾馆酒店）
	车位/100㎡地上建筑面积（含地下商业面积）
	0.8
	2

	医院
	车位/100㎡地上建筑面积
	1
	1.5

	展览馆
	车位/100㎡地上建筑面积
	0.8
	1.5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一是在新建（改扩建）等项目建设中规范停车场所的建设。项目供地前，根据用地性质不同的项目，按照《昆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要求，在用地规划条件中对停车位进行了明确。建设单位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后，按照规划设计条件和相关国家规范及政策规定，委托相应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编制项目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经过县规委办和规委会审查通过后，在确保机动车停车场所的停车数量等相关经济技术指标达到规定要求后，由住建局办理该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至该项目建设完成后，按照审批的机动车停车场所设置方案，由住建局进行最终验收后方可投入使用。

二是在城市更新改造中，特别是对人口密集活动区、商贸繁荣区等地段进行改造时，我们不会是因为其改造难度大就降低停车场所设置的标准，在东门坊、水石坊、鹿城广场、石林粮食局片区、石林骐辉紫金玉等项目改造建设中，都设置了专门的地下停车场。其中，鹿城广场、东门坊、石林骐辉紫金玉项目几乎都是满开挖建设地下来建设机动车停车场所，只是目前这些停车场所还没有建设完工，还未投入使用，待其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将会对其城市道路的的静态交能有所缓解。
三是在城市总规和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修编）中，合理设置和规范社会停车场所的建设。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中心城区综合交通规划中，城市静态交通系统指出石林县城应建立以配建停车为主体、以社会公共停车场为补充、以路内停车为辅助的停车泊位供应体系。明确规定了路内停车只是作为辅助的停车泊位，对以后编制（修编）各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社会停车场所的建设作出了规范。

三、下步工作方向

一是加强规划引领，严格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来落实片区社会停车场的建设。结合石林发展大纲，在下一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及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修编）工作中，我们将结合工作职能，对其社会停车场专章部分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特别是对人口密集活动区、商贸繁荣区等地段加强分析研究，合理设置社会停车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机动车对停车场的需求。
二是进一步加强建筑管理，在项目方案进行审批过程中，我们按《昆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严格把关，把停车位的建设落到项目建设中。

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

（联系人：王继宏    联系电话：67786849）    

                     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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